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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 104104104104~105~105~105~1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壹壹壹壹、、、、    計畫概說計畫概說計畫概說計畫概說    

一、計畫緣由 

民眾申請接用自來水時需自行負擔用戶設備外線工程費

用，常造成部分民眾因無力負擔或無意願負擔費用，而未接用

自來水。為基於改善未接用自來水地區民眾用水品質，經濟部

依據自來水法第 61 條第 2 項「對於無自來水地區居民，申請

自來水供水之用戶設備外線費用，得由政府逐年編列預算補助，

並應優先補助低收入戶；施設簡易自來水者，亦同」規定，並

配合行政院政策修訂「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

(101~105 年)(第一次修正)」，對於上述無力負擔相關經費，

致無法解決用水問題者，將予以經費補助的協助。 

依據「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及「無自來水地

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101~105 年)( 第一次修正)」，於辦理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事宜時，應擬具年度補助計畫且公告之，

爰訂定本補助計畫。 

二、計畫依據 

(一)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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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101~105年)( 第一次

修正)。 

貳貳貳貳、、、、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來源及來源及來源及來源及額度額度額度額度    

一、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依據「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

(101~105 年)( 第一次修正)」，補助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別編列。 

    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本經費

補助最高比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

力等級而定，第二級百分之六十五，第三級百分之六十九，

第四級百分之七十一，第五級百分之七十五，餘由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負擔。 

二、經費額度 

    經濟部水利署於本(104)年度及 105 年度計畫經費分別

各暫編列 4,000 萬元。經濟部水利署得視預算額度、執行進

度及申請補助案件多寡，檢討調整之。 

參參參參、、、、    補助補助補助補助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申請期限申請期限申請期限申請期限    

    本計畫公告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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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    

依據自來水法第61條第2項辦理位於無自來水地區之用

戶設備外線工程費用。 

伍伍伍伍、、、、    補助對象補助對象補助對象補助對象、、、、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補助限制補助限制補助限制補助限制、、、、補助方式補助方式補助方式補助方式、、、、申請書表申請書表申請書表申請書表及及及及核核核核

撥補助經費撥補助經費撥補助經費撥補助經費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一、補助對象 

(一)位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之簡易自來水事業供

水地區之用戶。 

(二)位於各自來水事業供水管線到達，但尚未接水地區之用

戶。 

二、補助優先順序 

       依據「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第十條，補助 

   優先順序如下：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原使用水源水質，有不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者。 

(四)政府政策規定需接用自來水者。(1. 已配合政府辦理延管 

工程、簡易自來水工程等政策但尚未接水之用戶 2.尚未 

接用自來水之一般住宅 3.尚未接用自來水且使用年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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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上之集建住宅。) 

三、補助限制 

    依據「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第五條，補助用

戶設備外線以量水器口徑在二十五毫米(含)以下之用戶為限，

其補助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總額之三分之二，且不得逾新臺

幣十五萬元；另已依其他法令領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者，不得

重複申請補助。 

四、補助方式 

    依據「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第八條，申請人

應於自來水事業接水完成後，檢附所需申請文件，自行向接

水地點所在之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五、申請書表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 

(三)建築物相關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應檢具下列文

件之一： 

1.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及經內政部

指定地區當地公布實施日以後之建築物，附下列文

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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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房屋所有權狀。 

(2) 建築物完工證明。 

(3) 未實施建管地區建築物證明。 

(4) 當地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同意接水函。 

2.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及經內政部

指定地區當地公布實施日以前之建築物，附下列文

件之一： 

(1) 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築物登記證明。 

(2) 戶口遷入證明。 

(3) 完納稅捐證明。 

(4) 繳納電費收據或證明。 

(四)自來水事業接水完成證明。(接水完成日期應於本補助計

畫申請期限內) 

(五)自來水事業收費之收據。 

(六)其他：代理人委託書、六個月內水質檢測報告、帳戶資料

及(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等資料。 

六、核撥程序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申請案件： 

申請案件按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各縣市政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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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理後三十日內，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經審

查符合規定之案件，應於受理後四十五日內，將補

助款項撥付給申請人。 

(二)其餘符合申請條件之申請案件： 

1. 104 年度申請案件：於 104 年 10 月開始方可視當年

度已執行剩餘經費按補助優先順序核撥給申請人，

若 104 年度經費用罄，符合資格但尚未補助之申請

案則移列到 105 年度按優先順序辦理補助。 

2. 105 年度申請案件：區分上下半年度，分別於 105

年 5月及 10月開始方可視當年上下半年度已執行剩

餘經費按優先順序核撥給申請人。 

陸陸陸陸、、、、    停止補助條件停止補助條件停止補助條件停止補助條件    

各縣市政府年度補助經費用罄後，即停止辦理補助。 

柒柒柒柒、、、、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撥款機制撥款機制撥款機制撥款機制    

本計畫經費分兩階段撥付，各階段撥付條件、比例及請   

款資料如下： 

一、第一階段經費撥付：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水利署公告之計畫書內容及經費

額度檢具收據、納入預算證明及已核章之請款明細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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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水利署審核同意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 

二、第二階段經費撥付：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已執行達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者，應

檢具收據、已核章之請款明細表、經費累計表(如附件三)及

提送計畫達百分之五十之執行核銷資料(已補助申請人之申

請明細總表等)送水利署進行審核後，得請撥補助款之餘額。 

三、經費核銷及繳回作業：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檢具已核章之經費累計表及提送計

畫執行核銷資料(已補助申請人之申請明細總表等)於每年十

一月底前提送當年度計畫實際執行經費送水利署進行審核，

辦理後續經費核銷及繳回。 

捌捌捌捌、、、、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藉由本計畫照顧弱勢民眾之用水權益，更可提升全國自

來水普及率、促進飲用水之安全並加強水源水質之安全維護，

達到全國民眾用水無虞目標。 

玖玖玖玖、、、、    其他應注意其他應注意其他應注意其他應注意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若申請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應比對是否列於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社會局列冊之(中)低收入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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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或 代 表 人  電 話  

申請地址  

申請地區 
□地方主管機關許可之簡易自來水事業供水地區 

□各自來水事業供水管線到達，但尚未接水之地區 

補 助 對 象 

1.□低收入戶。(優先補助) 

2.□中低收入戶。(優先補助) 

3.□原使用水源水質，有不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者。(應檢附六個月內

水質檢測報告) 

4.□政府政策規定須接用自來水者。 

＊若屬第 3 及 4 項之補助對象，補助金額將視當年度計畫經費於當年度 10

月份以後核撥，若計畫經費補助優先補助對象者用罄，則無法補助。 

補 助 依 據 及 標 準 

依據「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 

第四條：申請補助之用戶，應由裝設地點建築物所有權人提出，每一用戶    

        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五條：補助用戶設備外線以量水器口徑在 25252525 毫米毫米毫米毫米(含)以下之用戶為限， 

        其補助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總額之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且不得逾新臺幣 11115555 萬萬萬萬    

                                元。已依其他法令領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應 備 文 件 

□申請書 

□申請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影本) 

□建築物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自來水事業接水完成證明(接水完成日期應於本補助計畫申請期限內) 

□自來水事業收費之收據 

□其他(代理人委託書、六個月內水質檢測報告、帳戶資料、(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等資料)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實 際 核 撥 金 額 

自來水事業收費新臺幣           元＊2/3=

申請補助金額                   元整 
新臺幣               元(金額應≦15 萬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核 意 見 

□符合補助標準□不符合補助標準 

承 辦 人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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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名稱)    年度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請款明細表 

 金額單位：元 
計畫 

核定經費 

 

補助金額 

本府 

負擔金額 

請款 

次數 

補助款已請撥

金額 

(A) 

補助款本次請撥

金額 

(B) 

合計 

(C=A+B) 

備註 

        

        

        

        

 

業務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主計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機關首長：                      印 

備註：本表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後再併其他請款資料函送本署。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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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稱)    年度用戶設備外線補助經費累計表 

計畫 

核定經費 

(A) 

目前執行經費 

截至上次累

計核銷數 

(D) 

本次 

核銷數 

(B-D) 

執行 

進度 

(B/A) 

已請撥 

金額 

(E) 

應繳回水利署

金額 

(E-B) 

備註 

水利署 

補助金額 

(B) 

本府負擔 

金額 

(C) 

共計 

(B+C) 

          

          

 

業務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主計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機關首長：                      印 

備註：本表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後再併其他核銷資料函送本署。 

附件三 


